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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类

公开

海交函〔2024〕62号

关于勐海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74 号建议的答复

打二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修复帕沙村委会乡村塌方路段的建议》已收

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该路段已交由勐海县地方公路管理段进行养护管理，修复工

作已于 2024 年 5 月 29 日建设完成。

感谢您对交通运输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徐维璐 5123709

勐海县交通运输局

2024 年 6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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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政府办公室，县人大选联工委，格朗和乡人民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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